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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7        证券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2024 临-087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公开挂牌转让青龙煤业 90%股权及所持债权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资产转让存在着公开征集但没有产生意向受让方，首次挂牌

交易失败的风险。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为盘活资产，快速回流资金，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拟将持有的山西冀能青龙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龙煤

业”或“标的公司”）90%股权及公司青龙煤业的债权（以下简称“标

的资产包”）在河北产权市场有限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本次对标的资

产包的挂牌价格为 211,633.58 万元，最终转让价格以摘牌价为准。 

2024年12月2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11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挂牌转让青龙煤业90%股

权及所持债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审核意见。 

本次转让事宜已经国资授权审批单位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冀中能源集团”）履行审批程序，并于 12 月 24 日批

复同意。 

本次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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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及出资信息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1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90.00% 81,900.00 

2 山西冀中能源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 9,100.00 

合计  100.00% 91,000.00 

2、青龙煤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冀能青龙煤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099605295W 

注册地址：太原市阳曲县东黄水镇西殿村 

注册资本：9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韵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销售、洗选、加工。 

青龙煤业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 90%股权，山西冀中能

源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冀中”）持有 10%股权。

青龙煤业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取得太原市行政审批局的开工批复后

正式开工建设，营业执照期限为 2012 年 5 月 14 日至长期;持有采矿

许可证，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生产规模为 90 万吨/年，配套 120 万

吨/年选煤厂，矿区面积为 16.3143 平方公里，矿区范围由 9 个坐标拐

点连线圈定，有效期为 9 年，自 2014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3 年 12 月

18 日，目前已到期未续办。2022 年 1 月由于当地政策原因停工停建。 

青龙煤业位于太原市东北，行政区划属阳曲县黄寨镇及东黄水镇

管辖。截止目前矿井保有资源量 12,175.00 万吨。煤类主要为焦煤，

少量瘦煤。 

矿井采用立井单水平开拓，水平标高为+380m，矿井投产时在工

业场地内开凿主、副、回风三个立井井筒。矿井井田面积 16.3143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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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煤层 6 层(9、11、13、15 上、15 中、15 煤层)，平均总厚 9.76m。

矿井属于低瓦斯矿井，煤尘具有爆炸性，煤层容易自燃，地温梯度及

地压正常，水文地质条件中等-复杂。矿井采用立井开拓方式，工业场

地内布置有主井、副井、风井三个井筒。 

（二）审计情况 

公司聘请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青龙煤业

2024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主要

指标情况如下： 

青龙煤业在审计基准日 2024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111,920.84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726.91 万元，非流动资产 111,193.93 万元

（其中：土地使用权 3,113.44 万元，采矿权 74,896.92 万元）；负

债总额为 99,797.32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44,687.32万元，非流动

负债55,110.00万元；所有者权益12,123.52万元。资产负债率89.17%。 

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 

1 流动资产: 7,269,123.27 

2 其中：货币资金 21,717.13 

3 应收票据   

4 应收账款  

5 预付款项 187,244.82 

6 合同资产  

7 其他应收款  

8 存货  

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0 其他流动资产 7,060,161.32 

11 非流动资产: 1,111,939,270.93 

12 其中：长期应收款   

13 长期股权投资  

14 固定资产 37,842,647.70 

15 在建工程 291,626,563.12 

16 无形资产 780,235,105.11 

17 递延所得税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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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 

18 其他非流动资产 2,234,955.00 

19 资产总计 1,119,208,394.20 

20 流动负债: 446,873,240.73 

21 其中：短期借款 123,821,000.00 

22 应付票据   

23 应付账款 115,864,051.38 

24 预收款项   

25 合同负债  

26 应付职工薪酬 4,428,296.76 

27 应交税费  

28 其他应付款 25,120,120.28 

2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77,639,772.31 

30 其他流动负债  

31 非流动负债: 551,100,000.00 

32 其中：长期借款 551,100,000.00 

33 应付债券   

34 长期应付款   

35 专项应付款  

36 预计负债  

37 递延所得税负债   

38 其他非流动负债   

39 负债总计 997,973,240.73 

40 净资产 121,235,153.47 

（三）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标的公司进行了评

估，并出具了《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山西冀能

青龙煤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经备案后的

评估报告为准）。 

评估目的：反映山西冀能青龙煤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

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公司拟股权转让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估对象是山西冀能青龙煤业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评估范围是山西冀能青龙煤业

有限公司申报的评估基准日企业全部资产及负债。 

评估基准日：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是 2024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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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法下青龙煤业全部股权的评估值为 150,448.47 万元，90%

股权折合价值 135,403.62 万元。评估情况如下： 

评估结论：通过评估，在持续经营假设、公开市场假设的前提条

件下，在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6 月 30 日，青龙煤业资产账面价值

111,920.84 万元，评估值 250,245.80 万元，评估增值 138,324.96 万元，

增值率 123.59%；负债账面值 99,797.32 万元，评估值 99,797.32 万元，

评估值无增减；净资产账面价值 12,123.52 万元，评估值 150,448.47

万元，评估增值 138,324.96 万元，增值率 1,140.96%。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726.91 726.91 0.00 0.00 

非流动资产 2 111,193.93 249,518.88  138,324.96  124.40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0.00 0.00 0.00  

投资性房地产 4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5 3,784.26 4,586.78  802.51  21.21  

在建工程 6 29,162.66 29,182.02 19.36 0.07 

油气资产 7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8 78,023.51 215,526.59 137,503.08 176.23 

其中：矿业权 9 74,896.92 210,699.54 135,802.62 181.32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 223.50 223.50 0.00 0.00 

资产总计 11 111,920.84 250,245.80  138,324.96  123.59  

流动负债 12 44,687.32 44,687.32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13 55,110.00 55,11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14 99,797.32 99,797.32 0.00 0.00 

净资产 15 12,123.52 150,448.47  138,324.96  1,140.96  

2、收益法 

青龙煤业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11,920.84 万元，总负债

账面价值为 99,797.32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2,123.52 万元。收益

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83,596.00 万元，评估增值

171,472.49 万元，增值率为 1,4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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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估结果的确定 

资产基础法的评估价值是对企业各类可确指单项资产价值加和

基础上得出的市场价值，山西冀能青龙煤业有限公司目前属于在建矿

山，资产基础法能够客观反映山西冀能青龙煤业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

日的市场价值。 

收益法为通过企业预测的获利能力分析和测算得出的评估结论。

由于企业尚处于建设期间，几年来一直处于停建状态，具体复工时间

无法确定，且被评估单位无近几年的明确发展规划，未来何时能够实

现收入无法确定，预测的成本、费用等数据也无历史数据予以验证，

因此企业预测数据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上述分析，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四）转让方式及转让条件 

股权+债权打包转让：公司所持青龙煤业 90%的股权+公司对青

龙煤业的债权打包列为转让标的。截至披露日，公司对青龙煤业的债

权为应收委托贷款本金及利息 72,556.11 万元。 

受让方需同意下述安排作为交易条件：受让方必须在摘牌后三个

工作日内，以借款或其他形式向青龙煤业提供 20,400 万元资金用于

偿还除青龙煤业欠公司债务以外的其他青龙煤业的债务（“青龙煤业

其他债务”），公司方可与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此外，受让方

需符合国家和地方对于煤矿企业控股股东的各项要求。 

（五）挂牌价格 

青龙煤业全部股权的评估值为 150,448.47 万元，90%股权折合价

值 135,403.62 万元，结合公司对青龙煤业的应收委贷及利息确定挂牌

价格为 211,633.5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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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拟转让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不存在涉及拟出售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 

（七）本次转让事宜已经国资授权审批单位冀中能源集团履行审

批程序，并于 12 月 24 日批复同意。 

（八）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履行公开挂牌手续，同时公

司将及时披露股权转让的进展公告。 

（九）本次股权转让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三、转让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2022 年 8 月 30 日，《冀中能源青龙煤业公司关闭退出实施工作

方案》已被太原市政府列入 2022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项目目录；同时

青龙煤业采矿许可证已于 2023 年 12 月 18 日到期，政府主管部门以

青龙煤业关闭退出正在履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为由，暂时不予办理采

矿证延续。同时，青龙煤业关闭退出补偿方案等资料已报送至山西省

政府相关部门，但完成审批工作的时间尚不确定。 

经综合分析，青龙煤业继续投入自主经营或向政府申请关闭退出

补偿两个方案风险较高，挂牌转让青龙煤业股权方案程序可行，可以

实现盘活资产，快速回收资金的目标。鉴于以上原因，经综合考虑，

公司拟通过公开挂牌转让股权及所持债权方式加快青龙煤业相关资

产处置工作。 

青龙煤业是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独立企业法人，具备进行股权

转让的合法主体资格。公司所持青龙煤业股权权属清晰、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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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股权质押或其他形式的担保等有碍股权转让情形，可作为股权

转让的合法标的。 

四、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2024 年 12 月 27 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十一

次会议，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

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此次转让青龙煤业股权及债权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规划，本次交

易有利于资金快速回流，盘活资产，实现国有资产收益最大化，本次

股权及债权转让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对本次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意上述股权转

让的议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十一次会议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